克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关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的公示说明

为规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行为，增强收费透明度，保障缴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现将克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以下简称“我所”）执行的检验检测收费项目、标准及依据公示如下：

一、 收费依据

我所开展的各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严格依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等部门批准或备案的相关收费标准和文件执行。主要收费依据文件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降低我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和完善部分收费政策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18]585号）、《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降低我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和完善部分收费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克发改字[2018]296号。
二、 收费主体
收费单位：克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单位地址：阿图什市轻工业园区创业大道4A1栋
联系电话：0908-7667726

三、 收费项目及标准

我所承担的法定检验及相关技术服务收费项目主要包括：

1.监督检验收费：对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实施的监督检验。

2.定期检验收费：对在用特种设备按一定周期进行的定期检验。

3.其他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收费：如委托检验、事故鉴定检验、安全评估、无损检测、锅炉能效测试、水质化验、安全阀校验等。

具体收费标准按照自治区制定的收费办法执行，通常基于设备类型、参数（如容积、吨位、公称直径，提升高度等）、有毒有害、防爆等级等因素确定。具体收费标准见附件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检测收费项目和基准价格》

四、缴费对象
接受我所检验检测服务的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五、收费性质
我所收取的检验检测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所收费用全额上缴财政，并接受财政、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

六、收费公示与监督

1.公示渠道：本收费公示长期发布于克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我所办公场所显著位置。

2.查询与咨询：缴费单位或个人如需了解具体设备的检验检测费用，可在业务受理时向我所工作人员咨询，或拨打公示电话进行查询。

3.监督投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我所的收费行为有异议，或发现存在未按公示标准收费、强制服务收费等违规行为，欢迎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

价格监督举报电话：12315
克州质量与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纪检举报电话：0908-7667254
七、其他说明

1.本公示所依据的收费标准如遇政策调整，将按新的文件规定执行，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

2.检验检测工作流程、所需资料、时限等事宜，请参见我所另行公布的办事指南。

3.本公示由克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负责解释。

我们承诺将严格按照公示的标准依法依规收费，提供优质、高效的检验检测服务，共同保障克州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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